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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股份 

可獲發兩股供股股份之基準 

進行供股之供股結果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即接納供股股份及繳付供

股股份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最後限期），本公司已接獲合共295份有效接納及申

請，涉及合共2,015,912,793供股股份，當中包括：(i) 187份暫定配額之有效接納，涉及合

共1,888,619,921股供股股份；及(ii) 108份額外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涉及合共127,292,872

股供股股份，合共佔供股所涉可供認購之2,451,124,742股供股股份總數約82.24%。 

 
供股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後成為無條件。 

 

根據上述結果，供股中435,211,949股供股股份認購不足。根據包銷協議的條款，包銷商

已履行其包銷責任，安排分包銷商及認購人認購所有未獲認購的供股股份。經董事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各分包銷商及認購人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

（如有）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概無分包銷商及認購人於認購未獲

認購的供股股份後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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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108份涉及合共127,292,872股額外供股股份的有效申請，董事會已議決接納所有有效

申請並按各份申請所涉有效申請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進行配發及發行。因此，本公司將

向遞交有效申請的股東配發合共127,292,872股額外供股股份，亦將按彼等各自已有效申

請之供股股份數目向彼等配發供股股份。 

 

暫定配額通知書項下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書及額外供股股份申請表格項下成功申請認購

額外供股股份涉及之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星期

四）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應得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繳足股款之供股股份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五）開始買賣。 

 

 

茲提述民豐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之供股章程

（「供股章程」）。除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應與公佈及供股章程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即接納供股股份及繳付供

股股份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最後限期），本公司已接獲合共295份有效接納及申

請，涉及合共2,015,912,793供股股份，當中包括：(i) 187份暫定配額之有效接納，涉及合

共1,888,619,921股供股股份；及(ii) 108份額外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涉及合共127,292,872

股供股股份，合共佔供股所涉可供認購之2,451,124,742股供股股份總數約82.24%。 

 

該等接納及申請包括： 

 

 合資格股東（廖駿倫先生及威利除外）接納及繳付股款之1,054,286,355股供股股份以

及申請127,292,872股額外供股股份； 

 

 廖駿倫先生接納及繳付股款之413,647,452股供股股份；及 

 

 威利接納及繳付股款之420,686,114股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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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駿倫先生接納及繳付股款之供股股份即廖駿倫先生根據不可撤回承諾對供股不可撤回

地承諾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廖駿倫先生並無申請供股項下之任何額外供股股份。 

 

威利接納及繳付股款之供股股份即威利根據不可撤回承諾對供股不可撤回地承諾認購之

供股股份總數。威利並無申請供股項下之任何額外供股股份。 

 

供股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後成為無條件。 

 

根據上述結果，供股中435,211,949股供股股份認購不足。根據包銷協議的條款，包銷商

已履行其包銷責任，安排分包銷商及認購人認購所有未獲認購的供股股份。經董事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各分包銷商及認購人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

（如有）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概無分包銷商及認購人於認購未獲

認購的供股股份後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額外供股股份 

 

對於108份涉及合共127,292,872股額外供股股份的有效申請，董事會已議決接納所有有效

申請並按各份申請所涉有效申請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進行配發及發行。因此，本公司將

向遞交有效申請的股東配發合共127,292,872股額外供股股份，亦將按彼等各自已有效申

請之供股股份數目向彼等配發供股股份。 

 

 

本公司之股權架構 

 

本公司於緊接供股完成前及緊隨供股完成後之股權架構如下：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董事  

廖駿倫  206,823,726 16.88 620,471,178 16.88

柯淑儀  1,365,800 0.11 4,097,4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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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敏兒  1,120,000 0.09 3,360,000 0.09

Gary Drew Douglas  120,000 0.01 2,360,000 0.06

繆希           120,000   0.01      2,360,000         0.06

   209,549,526    17.10    632,648,578       17.20

威利集團  210,343,057 17.16 631,029,171 17.16

其他股東   805,669,788    65.74    2,413,009,364       65.64

總計 1,225,562,371   100.00  3,676,687,113    100.00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 

 

暫定配額通知書項下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書及額外供股股份申請表格項下成功申請認購

額外供股股份涉及之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星期

四）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應得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供股股份 

 

繳足股款之供股股份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五）開始買賣。 

 

承董事會命 

民豐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鄒敏兒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盧更新先生（董事總經理） 廖駿倫先生 

許廣熙先生（董事總經理） 廖金輝先生 

柯淑儀女士 

Scott Allen Phillips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鄒敏兒小姐 

 Gary Drew Douglas先生 

 Peter Temple Whitelam先生 

 Agustin V. Que博士 

 繆希先生 


